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支持本部政策推動。 

（十五）行政院函送黃委員昭順就「提出結構性對策，進行持續性變革，

重建民眾信心」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，請查照案。 

（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3 年 11 月 26 日院臺專字第 1030070389 號） 
（立法院函 編號：8-6-10-328） 

黃委員就「提出結構性對策，進行持續性變革，重建民眾信心」問題所提質詢，經交據衛生

福利部查復如下： 

一、食品安全管理範疇廣泛，除涵蓋農場至餐桌之各環節，亦涉及非食品用途之飼料、工業、廢棄

物等非法流入食品鏈之防範，需各部會同心戮力，總統於 103 年 10 月 13 日國安高層食安會

議中，指示提高食品安全管理層級，成立常設性任務編組「行政院食品安全辦公室」，其下

設置管理協調組、應變溝通組、稽查取締組、資訊服務組之業務單位，置有專職人員，得調

自食品安全業務相關機關人員常駐，且得請食品安全業務之政務委員或衛生福利部部長，及

依任務需要邀集相關機關（構）專責人員召開跨部會工作會議，並依特定議題邀集相關機關

（構）代表及產學研專家出席會議，以廣納各界意見，整合政府部門資源，統籌規劃食品安

全政策，統合中央及地方權責機關應變處理重大食品安全事件，推動重大計畫與資訊系統及

辦理相關會議，強化橫向及縱向聯繫，打擊非法食品，保障國民健康。 

二、近日黑心油品事件重創臺灣食品產業，為重拾臺灣美食王國的聲譽，行政院提出八項強化食品

安全措施，透過法制面、政策面與執行面之策略，系統性全盤整合各方資源，建構政府、企

業及民眾之「鐵三角」防線，由「政府管企業、企業溯源頭、民眾來檢舉」的方式，有效提

升食品安全管理強度，讓不肖廠商在臺灣永無立足之地。 

三、有關行政院八大強化食品安全措施，詳述如下： 

(一)加重刑責罰金：研擬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，包括提高罰鍰、刑度與罰

金和解決一事二罰所造成的問題，業於 103 年 11 月 18 日經立法院三讀通過。 

(二)提高檢舉獎金：有鑑於近期重大食品安全事件，業於 103 年 11 月 5 日公告修正「檢舉違

反食品衛生案件獎勵辦法」第 4 條，提高檢舉獎金額度至罰金或罰鍰 20%以上，並針對

企業員工舉發案件之獎金加成。 

(三)中央檢舉專線：已建置中央檢舉專線電話（02-27878200）。同時透過中央食品安全聯合

稽查小組，以跨部會整合行動方式對檢舉案件進行徹查，並由法務部臺高檢負責與地檢

署聯繫，已於 103 年 10 月 31 日完成 27 家資本額 3 仟萬元以上之食用油脂工廠清查作業

（已超過食用油脂總額 80%以上）。 

(四)油品分流管制：業於 103 年 10 月 31 日起全面實施油品分流管理，啟動油脂複合輸入規

定，即進口油脂分成食用油、飼料油、工業油，皆需主管機關同意並管制其流向，另於

進口報單填報主管機關簽審「輸入許可證號碼」方可進口。 

(五)廢油回收管理：依據「廢棄物清理法」第 4 條，清除、處理廢棄物之中央主管機關為行



 

 
430

立法院公報 第 104 卷 第 2 期 院會紀錄 

政院環境保護署；復依據「經濟部輔導設置事業廢棄物清除處理設施管理辦法」，取得

經濟部發給輔導設置文件，接受經濟部輔導設置，相關機構方得以接受事業委託貯存、

清除、處理事業廢棄物，目前各地方環境保護局業於 103 年 10 月 15 日完成第一波廢食

用油訪查作業，將於 103 年 12 月 31 日前以申請合格證照或同業結盟方式回收業者。 

(六)落實三級品管：食品安全三級品管原則，即「業者自律、機構驗證、政府稽查」。 

1.第一級品管即業者自主品管，依據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第 7 條第 4 項規定，公告辦理

檢驗之食品業者類別與規模、最低檢驗週期及其他相關事項，於 103 年 8 月 21 日公告

5 大業別（肉類加工、乳品加工、水產品、食品添加物製造及輸入業、特殊營養食品業

者），應於 103 年 12 月 31 日起強制實施自主檢驗。另於 103 年 10 月 24 日公告資本

額 3,000 萬以上之食用油脂製造業者，應於 103 年 10 月 31 日起強制實施自主檢驗。並

預定於 104 年 7 月針對大宗民生物資（澱粉、麵粉、糖、鹽、黃豆、小麥、玉米、醬

油）強制實施自主檢驗制度。 

2.第二級品管即獨立機構驗證，委託驗證機構辦理食品業者衛生安全管理驗證，提升食

品工廠稽查效能，強化對食品業者衛生安全之管理監督，建構綿密之查核網絡。將分

階段公告應辦理第三方驗證之食品業別，其中食用油脂製造業者衛生安全於 104 年 1

月 1 日起強制接受第三方驗證。 

3.第三級品管-強化政府抽驗量能：規劃稽查機制及監測制度，基於風險管理概念，透過

中央與地方合作機制，建立食品衛生安全把關防護網，強化稽查量能。其中食用油脂

製造業者優先納入 GHP 查核。另將配合食品工廠驗證結果，進行政府專案稽查，對於

食品產製工廠進行抽查及檢驗，以強化對食品業者衛生之管理監督及落實安全品質。 

(七)食品追溯追蹤：103 年 10 月 27 日業已公告八大類食品業者（肉類加工、乳品加工、水產

品、食品添加物、餐盒、「基因改造食品原料輸入業」、應標示『基因改造』或『含基

因改造』字樣之食品業者、標示『非基因改造』或『不是基因改造』字樣之食品業者）

，應於 104 年 2 月 5 日起實施食品追溯追蹤系統。食用油脂製造、加工、調配業者及輸

入業者提前自 103 年 10 月 31 日實施食品追溯追蹤制度，並指定資本額達新臺幣 3 仟萬

元以上之食用油脂製造、加工、調配業者及食用油脂輸入業者應於進出貨後 3 個工作天

內，將追溯追蹤紀錄上傳至食品雲，且於 103 年 12 月 31 日起強制使用電子發票。預定

於 104 年 7 月針對大宗民生物資（澱粉、麵粉、糖、鹽、黃豆、小麥、玉米）實施追溯

追蹤制度。 

(八)食品 GMP 改革：由經濟部主責，於 104 年 1 月 1 日實施食品 GMP 精進措施，原認證廠

商全廠同類產品均須全數認證，如無法於緩衝期間全數通過驗證者，其 GMP 資格取消。

加強宣導食品 GMP 認證制度：「只有 GMP 商品，沒有 GMP 廠商」。另，食品 GMP 制

度將規劃轉型由食品業者自發性推動，以第三方公正單位監督，建立產業自主管理體系

，以接軌國際驗證制度，拓展國際市場。 


